
马亮付、杨世红：

本院受理上诉人白学喜与被上诉人宁
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
亮付、杨世红及原审被告顾玉廷、冯娟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采取直接送达、邮寄
送达、电话联系等方式均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民终 1150
号应诉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 2022年 12月
30日上午 9时在本院三楼第四审判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如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将依法缺席审判。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长菊：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李长菊信用
卡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 4336号民事
判决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李长菊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偿还信用
卡透支本金 29831.82元、利息（含复利）2543.72元（利息暂算至 2022年 6月
13日），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678元，由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负担 50元，由被告李长菊负担 628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长菊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波：

本院受理原告谢陈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21民初 3329号民
事判决书及履行告知书一份。判决如下：被告张波于本判决
生效后五日支付原告谢陈林货款998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84元，原告谢陈林负担64元，被告张波负
担12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张波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

北分公司、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原告宁夏金长城混凝土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银北分公司、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于2022年11月8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
决定对该案提起再审，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2）宁 0205民监 9号民事裁
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前
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刘时平：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刘时平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结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1民初 4335号
民事判决书、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刘时平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
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41979.39元、利息（含复利）534.11元（利息暂算至
2022年6月22日），之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
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
费913元，由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负担50元，由被告
刘时平负担863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刘时平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1606号

郑士银：

本院受理原告薛静诉被告郑士银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160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准予原告薛静与被
告郑士银离婚。案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
费 440元，共计 640元，由原告薛静负担。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81民初4480号

王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广斌、杨丽霞、王宏、张胜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44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刘广斌、杨丽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利息
905042.39元；二、被告刘广斌、杨丽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偿还借款本金 2999600元，支付利息 1243946. 27元，本息合计 4243546. 27元；以借款 2999600元为基数，
按月利率13.596875‰计算，支付2022年7月25日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三、被告王宏、张胜
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宏、张胜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刘广斌、杨丽霞追偿。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7840元、公告费600元，两项共计48440元，由被告刘
广斌、杨丽霞、王宏、张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064号

张鹏、宁夏泰鸿基业建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丁霞与被告张鹏、宁夏泰鸿基业建材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130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鹏、宁夏泰鸿基业建材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丁霞购车款 107200元、利息 5394.76
元，并按照年利率 5.005%继续支付该车款自 2022年 8月 3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
款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二、驳回原告丁霞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598元、公告费 330
元，由被告张鹏、宁夏泰鸿基业建材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656号

马翠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博远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翠英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0104民初1265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翠英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博远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服务费
12000元、违约金 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0元，由被告马翠英负担218
元，原告宁夏博远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242元，公告费330元，由被
告马翠英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曹吉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曹吉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452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石宝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石宝红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1107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囍堂婚纱摄影有限公司、银川银重（集团）起重机有

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瑞兴热力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鑫
囍堂婚纱摄影有限公司、银川银重（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
供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原告宁夏瑞兴热力有限公
司就（2022）宁0106民初7328号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固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固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马占元、王固

霞、王金霞：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征收储备中心与固原市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固原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宁
夏回族自治区土地征收储备中心向本院提出追加申请，请求追加被申请人马占
元、王固霞、王金霞为（2020）宁0106民初8392号民事判决书对应执行案件的被
执行人，现本案已审查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06执异239号执
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807室领取裁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502民初3803号

李方舟：

本院受理刘昕硕诉被告李方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和疫情封控顺延至第一个工作日或解
除封控第一天）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陈国富、单发兔、苏志林、陈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54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陈国富、
单发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5万元、
利息 14535.45元、罚息 3979.36元、复利 1889.87元，合计 70404.68元；二、被告陈国富、单发兔还应当支
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自2022年8月1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履行期届满之日
止的利息、罚息、复利（利息、罚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
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6576.75元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4.985‰计算）；三、被
告苏志林、陈军在最高额保证限额3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陈
国富、单发兔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78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陈国富、单发兔、苏志林、陈军共同负担；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单发兔负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邓东东：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484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邓东东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马晶借款76200元；二、
驳回原告马晶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7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
邓东东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德胜
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宁夏汇百川农业设施开发有限公司：

原告王金虎与被告何德高及你公司执行异议
之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院（2022）宁 0122民初 238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不予准许追加王金虎为（2018）宁
0122民初 4211号案件的被执行人。案件受理费
100元，由被告何德高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第
三人宁夏汇百川农业设施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限
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荣城吉昕商贸有限公司、陈占军、马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生瑞米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石嘴山市荣城吉昕商贸有限公司、陈占
军、马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22 民初
4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石嘴山市荣城吉昕商贸有限公司、陈占军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原告宁夏生瑞米业有限公司货款 46799元及利息 11522.3
元，并承担自 2022年 7月 19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以欠付货款
46799元为基数，按照“4.75%/年”的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宁夏生瑞米业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58元，公告费 600元，共计 1858元，由被告石嘴山市荣城吉昕商
贸有限公司、陈占军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
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6319号

余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正华与被告余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83928.5元；2.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迟延履行资金占有利息17289.3元（按照2022年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3.65%计算利息，暂自2017年1月1日计至2022年8月23
日，共 2060天，实际支付至款项全部付清之日），以上共计 101217.8
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应诉，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立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651号

苏成秀：

本院受理原告马彦海诉被告苏成秀离婚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1651号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要内容：驳回原告马彦海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200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
马彦海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730号

杨汉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汉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1730号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杨汉俊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宁夏博大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租金26376元，并自2022年6月7日起按照20元/㎡/月支付房
屋占有期间的费用至本判决确定的交付之日；二、被告杨汉俊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向原
告宁夏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还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罗山路西侧博大购物中心南
侧博大商贸综合楼北内9号的商铺；三、驳回原告宁夏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57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汉俊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980号

马学：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玉斌、张学花、杨蓉品、王
燕、马学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1980号
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马玉斌、张学花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
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万元，并支付自 2020年 3月 22日起至 2022年 6月 1
日的利息 31583.07元，之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被告杨蓉
品、王燕、马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
向被告马玉斌、张学花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931元，由被告马玉斌、张学花、杨蓉品、王燕、马学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马学负担。本公
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023号

马文学、马晓花、马小泉、马金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文学、马晓花、马小泉、马金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02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马文学、马晓花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寺
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00元，截至2022年7月14日所欠利息16493.75元，共计66493.75元。以后产生的利
息按照月利率15.75‰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被告马小泉、马金仁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
承担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马文学、马晓花追偿。案件受理费1462元，由被告马文学、马晓花、马小泉、马金仁负担；公告费600元，
由被告马文学、马晓花、马小泉、马金仁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213号

杨志平：

本院受理原告王有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宁0303民初2213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杨志平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王有明借款本金25398.1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8元，原告王有明负担 1
元，被告杨志平负担217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杨志平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609号

马宗明：

本院受理原告红寺堡区正财建材销售租赁站与被告马宗明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赁费84300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租赁物：槽
钢（型号：18公分×6米）83根，钢钎子300个，汽油磨光机3台；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260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625号

苏宗孝、马正华：

本院受理原告尹军与被告苏宗孝、马正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玉米款 30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 0303民初 2625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8时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2689号

李显鹏：

本院受理原告王和平与被告李显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
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20000元；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 2689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卓易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金华城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诉你公司
及宁夏荣光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欠付的货款 238939元及至实际支付之日的违约金（暂计算至起诉之日
为 47787.8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花费的律师费20000元；
（以上款项暂计306726.8元）；3.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因你公司
无法联系，本院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
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覃琳与被告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覃琳
与被告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施工合同》，解除
时间为2022年10月5日；二、被告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退还原告覃琳装修款1703.1元；三、被告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原告覃琳违约金8400元；四、驳回原告覃琳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980元，原告覃琳负担770.3元，被告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负担209.7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宁夏壹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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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宁0303民初2477号

王好麦、马国俊：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兴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好麦、马国
俊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
42033.38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303民初2477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新美冶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建华诉被告宁夏新
美冶金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
请：1.请求依法判决撤销原、被告在金凤区
人民法院执行局主持下作出的执行和解协
议；2.本案诉讼费用、公证费、鉴定费用等由
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
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并定于公
告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八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注销公告
宁影华服（宁夏）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J3KN29），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
该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
之日起45日之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
公告。

宁影华服（宁夏）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解除劳务合同通知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刘丽娟（身份证号码：
64222219******2227）因连续旷工 109天，
现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单位已经多次与你
联系无果，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5日内
到人事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
特此公告。

宁夏爱帝龙理容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解除劳务合同通知
根据《劳动合同法》及公司《管理制度》

的 相 关 规 定 ，张 亮 亮（身 份 证 号 码 ：
64222319******1818）因连续旷工 119天，
现予以解除劳动合同。单位已经多次与你
联系无果，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日内到
人事部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特此
公告。

宁夏爱帝龙理容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施工公告
自 2022年 11月 20日

至 2023 年 1 月 15 日，G211
线K43+724-K46+000、G109
线 K1254+600-K1260+000
道路标线施工，给您出行
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
公告。

百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9日

隆德县温堡乡新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遗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N2640423MF01214560，特此声明。

宁夏卓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中宁县军子货运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40521MA76PD7H0P）遗失公章及经营者：李军私章，

声明作废。

宁夏祥安泰危货运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323MA75WGHU6W）遗失宁

CE2696 车 辆 营 运 证 ，证 号 ：640323046578；遗 失 宁 CQ366 挂 车 辆 营 运 证 ，证 号 ：

640323046580，特此声明。

丁月英遗失吴忠鑫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300MA75WARF0M，特此声明。

庄小龙遗失宁夏辛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300317711548M）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特此声明。

父亲卢银军（64038219880813165X），母亲潘锐（640302198912020528）
遗失吴忠市人民医院于2015年5月给开具的卢泽一的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640129773，特此声明。

宁 夏 斯 太 尔 机 械 服 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000715095664B）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车辆型号：陕汽

牌SX4259XD4TLQ1，车辆识别代码号：LZGJL4847LX039442，声明作废。

宁夏鑫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固

640400009174，声明作废。

宁夏鑫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400MA7741WP9A，声明作废。

吕秀娟（身份证号：640321199002131329）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副本遗失，道路运输

证号：640500005159，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